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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SF/Z JD0304001—2010《录像资料鉴定规范》的第3部分：人像鉴定规范，与所代替部

分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第 3章）； 

b) 增加了“人体动态特征”中的“习惯性行为特征”（见 4.3.3）； 

c) 增加了“人像特征”中的“人体时空关联特征”（见 4.6）； 

d) 增加了“设备和工具”要求（见第 5章）； 

e) 增加了“图像处理及分析”要求（见 6.4）； 

f) 增加了“特征比对表的制作”要求（见 6.7.3）； 

g) 增加了“对人像特征差异点的分析和评价”要求（见 6.8.1）； 

h) 增加了“记录要求”（见第 7章）； 

i) 细化了“鉴定意见的表述”（见 8.3，2010年版的第 8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提出。 

本文件由司法部信息中心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中国刑警学院、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施少培、杨旭、曾锦华、卢启萌、孙维龙、卞新伟、陈晓红、奚建华、徐彻、

钱煌贵、李岩、郭弘、耿浦洋、刘勇、杨洪臣、孙鹏、高峰。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2010年首次发布为 SF/Z JD0304001—2010； 

——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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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像鉴定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声像资料鉴定中人像鉴定的人像特征、设备和工具、鉴定步骤和方法、记录要求以及

鉴定意见。 

本文件适用于司法鉴定/法庭科学领域声像资料鉴定中的人像鉴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SF/T 0119  声像资料鉴定通用规范 

SF/T 0124  录像过程分析技术规范 

SF/Z JD0302002  图像资料处理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SF/T 011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人像鉴定  forensic identification of human image 

通过比较和分析，对声像资料记载的人体的同一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的专门技术。 

 

检材人像  questioned human image 

需检人像 

检材中需要鉴定的人体的形象。 

 

样本人像  known human image 

样本中供比较和对照的人体的形象。 

4 人像特征 

通则 

人像特征是人像鉴定的具体依据，包括但不限于人体外貌解剖学特征、人体动态特征、人体特殊标

记特征、人体着装、佩饰特征及人体时空关联特征。 

人体外貌解剖学特征 

4.2.1 体型特征 

体型特征指人体的总体轮廓，具体表现为人体的高矮胖瘦及各部分肢体的比例关系。 

4.2.2 头部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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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在外形上分为脑颅和面部两部分，因此头部形态特征可分为脑颅形态特征和面部形态特征。相

关内容如下： 

a) 脑颅部的骨骼（额骨、颞骨、顶骨和枕骨）决定了头部的整体形态、大小及头顶的长短； 

b) 面部的骨骼（颧骨、鼻骨、上颌骨和下颌骨）决定了脸部的具体形状和比例； 

c) 对于侧面人像，应注意枕骨的凹凸程度和面部侧面轮廓形态； 

d) 对于正面人像，既要注意面部的整体形态，又要注意发际线、颧部、面颊及下颌各部分的具体

形态。 

4.2.3 五官形态特征 

五官形态特征包括： 

a) 眼：由眼眶、眼睑和眼球三部分组成。眼眶决定了眼的大小，上眼睑、下眼睑及眼裂决定了眼

开闭时的形态，眼球有突出、凹陷等情况。根据眼睑缘形态，眼可分为直线型、三角型和圆型

等类型，各类型中眼有大、中和小，眼角有上翘、下翘和水平，眼皮有单层、双层和多层等形

态； 

b) 眉：起自眼眶上缘内角延至外角，内端称眉头，外端称眉梢。眉分上列眉和下列眉，上列眉覆

盖下列眉，两列眉相交成眉尖，形成眉的浓密处。眉的主要特征表现在眉的走向、浓淡、疏密、

长短，以及眉尖和眉稍的具体形态； 

c) 耳：主要由耳轮、对耳轮、耳屏、对耳屏和耳垂构成。其主要特征表现在耳的外部轮廓形态、

大小和外张情况，及耳轮、对耳轮、耳屏、对耳屏、耳垂的具体形态、宽窄、厚薄，以及两耳

的相对位置； 

d) 口：主要由上唇、下唇和牙齿组成。其特征主要表现在口的闭合形态、大小，上唇、下唇的具

体形态、厚薄程度，口角的走向，口裂线的形态，以及牙齿的形态、大小、排列状况、突出程

度； 

e) 鼻：主要由鼻脊、鼻翼、鼻孔组成。其主要特征表现在鼻的外部轮廓形态、大小、高低，鼻梁

的宽窄、曲直、隆起状况，鼻尖的形态、大小、突起程度，鼻孔的形态、大小、仰俯情况，及

鼻翼的形态、大小。 

4.2.4 五官配置关系特征 

眼、眉、耳、口、鼻在面部的相对位置及相互间的比例关系，包括五官的位置关系和五官的比例关

系，具体如下： 

a) 五官的位置关系指五官在面部的排列情况。应注意眉、眼和耳的对称关系，及眉、眼、鼻、口

等相邻器官的排列关系； 

b) 五官的比例关系指面部五官间的大小、长短和宽窄的比例关系。应注意眉、眼、鼻、口与面部

的横向比例关系，以及前额、眉、眼、鼻长、耳长、下颌与面部的纵向比例关系。 

4.2.5 头发特征 

头发特征指头发的造型、颜色、方向、长短、浓淡、疏密、曲直和粗细等特点。 

4.2.6 胡须特征 

胡须特征指胡须的造型、颜色、方向、长短、浓淡、疏密、曲直和粗细等特点。 

4.2.7 皱纹特征 

皱纹特征指皱纹的生长部位、走向、长短、深浅、粗细、条数和排列等情况。 

人体动态特征 

4.3.1 面部动态特征 

面部动态特征指面部的表情特征，即人体习惯性的表情特点，如微笑、抿嘴和蹙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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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体态特征 

体态特征指人体头部、四肢和腰部习惯性的姿态。应注意头部和四肢的姿态及运动时的特点，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头部姿态注意头部的仰俯、右倾和左倾等情况； 

b) 上肢姿态注意两臂习惯性的伸屈动作，手腕和手指习惯性的造型，及运动时的手势特征； 

c) 下肢姿态注意习惯性的立、站、坐和蹲的姿态，及运动时的步态特征。 

4.3.3 习惯性行为特征 

习惯性行为特征指人体经常性进行的行为，如吸烟、摸脸和蹲坐等。 

人体特殊标记特征 

人体特殊标记特征指由人体生理、病理及损伤等原因形成的人体解剖学特征异常和运动功能异常。

包括以下方面： 

a) 面部特殊标记，如瘤、痣、斑、麻、斜眼、歪嘴和兔唇等； 

b) 人体其它部位的特殊标记，如缺指、多指、跛脚、驼背和曲臂等先天性的畸形或残缺； 

c) 人体因外伤、疾病或人为形成的纹身、疤痕和残疾等。 

人体着装、佩饰特征 

人体着装、佩饰特征指人体穿着及携带和佩带物，如服装、鞋帽、包、眼镜、手表、戒指、手镯、

手链、耳环和项链等物品。 

人体时空关联特征 

人体时空关联特征指在同一影像或不同影像中，人体在时间和空间上表现出的连贯性和一致性。 

5 设备和工具 

人像鉴定的设备和工具主要有： 

a) 图像采集和备份设备：包含图像播放设备、图像采集设备、写保护工具、完整备份工具、完整

性校验值计算工具及格式转换工具等； 

b) 图像分析设备：包含图像分析工具、图像处理工具及图像编辑工具等； 

c) 人像鉴定系统。 

6 鉴定步骤和方法 

准备 

了解案件情况并审查送检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a) 了解案情及检材和样本图像的形成情况； 

b) 了解检材人像和样本人像在图像中出现的时间、位置及基本特征； 

c) 视需要，要求委托人提供具有原始性的检材和样本图像； 

d) 视需要，要求委托人提供检材和样本图像的播放、转换软件； 

e) 检查检材和样本图像是否能够正常播放。 

固定与记录 

固定与记录内容包括： 

a) 对检材和样本载体进行唯一性编号； 

b) 对检材和样本载体进行拍照，记录其特征； 

c) 对于无实物载体的检材和样本图像，记录其来源； 

d) 记录检材和样本图像的保存位置及状态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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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采集 

6.3.1 模拟图像采集 

使用模拟图像的拍摄/录制设备或高质量的图像播放及采集设备，在适当的分辨率、帧率、精度及

采集时间等参数条件下，进行高质量数字化采集。 

6.3.2 数字图像采集 

数字图像的采集方式有： 

a) 对于具备镜像条件的，可对数字图像载体中的数据进行镜像后提取数字图像及相关数据； 

b) 对于具备写保护条件的，可通过只读方式对数字图像及相关数据进行文件拷贝； 

c) 直接对数字图像及相关数据进行文件拷贝； 

d) 对于无法按 a)、b)或 c)的方法直接提取的，可参照 6.3.1进行采集。 

6.3.3 唯一性标识 

通过文件名或文件夹命名方式对采集的图像进行唯一性标识。 

6.3.4 数据校验 

对直接提取或完整备份的图像进行完整性校验，保证采集与送检图像的一致性。 

图像处理及分析 

对于不清晰或变形的人像，可按照SF/Z JD0302002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对于事件发展过程及人像

变化情况，可按照SF/T 0124的相关规定进行分析。 

样本收集 

6.5.1 注意收集在拍摄时间、成像条件和拍摄角度等方面与检材人像相近的样本。 

6.5.2 注意收集录有被鉴定人的录像资料，以获得多角度的样本人像及人体动态特征。 

6.5.3 需要时，通过控制拍摄条件及让被鉴定人变换姿态等方式拍摄人像特征清晰、与检材人像条件

相近的实验样本。 

分别检验 

6.6.1 对检材人像的检验 

6.6.1.1 依据先整体、后局部、再细节的原则对检材人像特征进行全面分析，并对特征价值高的特征

进行标注和记录。 

6.6.1.2 依据人像特征的反映情况，对检材人像是否具备鉴定条件作出初步判断。 

6.6.2 对样本人像的检验 

6.6.2.1 依据先整体、后局部、再细节的原则对样本人像特征进行全面分析，并对特征价值高的特征

进行标注和记录。 

6.6.2.2 依据人像特征的反映情况，对样本人像是否具备比对条件作出初步判断。在样本人像特征反

映不充分情况下，可要求进一步补充样本。 

比较检验 

6.7.1 通则 

采用适当的方法并制作特征比对表，对检材人像与样本人像进行全面比对，发现两者在对应人像特

征上的符合点和差异点。应重点关注特征价值高的人像特征。 

6.7.2 人像特征的比对方法 

人像特征的比对可通过图像编辑工具实现，比对方法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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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直观比较法：将检材人像特征与样本人像特征逐一进行直接比对； 

b) 测量比较法：通过测量或画线，对检材人像与样本人像对应特征的位置、长度、角度及比例关

系进行比对； 

c) 拼接比较法：用等大、同角度的检材人像和样本人像进行拼接，观察其吻合程度； 

d) 定位比较法：在检材人像和样本人像上叠加网格，比较两者对应特征的位置、长度、角度及比

例关系； 

e) 重叠比较法：用等大、同角度的检材人像和样本人像进行重叠，观察其吻合程度。 

6.7.3 特征比对表的制作 

6.7.3.1 基本要求 

人像鉴定应制作人像特征比对表，以展示和分析检材人像与样本人像的特征符合点和差异点。 

6.7.3.2 特征比对表的种类 

    特征比对表根据表现形式以及比对的区域和内容分为以下几种： 

a) 根据表现形式：分为静态特征比对表和动态特征比对表； 

b) 根据比对的区域和内容：分为概貌特征比对表、局部特征比对表和细节特征比对表。 

6.7.3.3 特征比对表的编排 

以能直观清晰地表现和展示人像特征为原则，可采取并列编排等形式。 

6.7.3.4 特征比对表的标识 

通过箭头、圈示和描边等方式对人像特征进行标识或作文字说明。 

综合评断 

6.8.1 对人像特征差异点的分析和评价 

对人像特征差异点的分析和评价应考虑以下几方面因素： 

a) 拍摄角度和拍摄条件不同引起的特征变化； 

b) 图像压缩、变形、退化和噪声引起的特征变化； 

c) 表情和状态变化引起的特征变化； 

d) 自然发育生长引起的特征变化； 

e) 损伤疾病引起的特征变化； 

f) 化妆整容引起的特征变化； 

g) 伪装引起的特征变化； 

h) 死亡引起的特征变化； 

i) 图像后期翻拍和处理引起的特征变化； 

j) 时空关系变化引起的特征变化。 

6.8.2 对人像特征符合点的分析和评价 

对人像特征符合点的分析和评价应注意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a) 一般情况下，出现率低的局部特征、特殊标记特征及特殊的动态特征，其特征价值较高； 

b) 对每一个符合特征，不应仅从外部形态去分析，还应从其具体的走向、大小、高低、长短、凹

凸和浓淡等细节处，结合其对称的部分或相关联的部分进行分析； 

c) 分析人像特殊标记特征的符合情况，如瘤、痣、斑、麻、斜眼、歪嘴、兔唇、缺指、多指、跛

脚、驼背和曲臂等特征，以及人体因外伤、疾病或人为原因形成的纹身、疤痕和残疾等特征； 

d) 分析特殊的着装和佩饰特征的符合情况； 

e) 分析所携带物品、交通工具和同伴等的符合情况。 

6.8.3 对人像特征符合点和差异点的综合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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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检材人像与样本人像的特征符合点和差异点的分析和评价结果，综合评断检材人像与样本

人像的特征符合点和特征差异点的总体价值，作出鉴定意见。 

7 记录要求 

与鉴定有关的情况应及时、客观、全面地记录，使鉴定过程和结果具有可追溯性。 

8 鉴定意见 

鉴定意见的种类 

人像鉴定的鉴定意见有三类五种，其中： 

a) 确定性鉴定意见两种： 

1) 肯定同一； 

2) 否定同一。 

b) 非确定性鉴定意见两种： 

1) 倾向肯定同一； 

2) 倾向否定同一。 

c) 无法判断鉴定意见一种：无法判断是否同一。 

鉴定意见的判断依据 

8.2.1 肯定同一 

作出肯定同一的鉴定意见，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a) 检材人像与样本人像的符合特征数量多质量高，其总体价值充分反映了同一人的人像特点； 

b) 检材人像与样本人像没有本质性的差异特征； 

c) 检材人像与样本人像的差异或变化特征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 

8.2.2 否定同一 

作出否定同一的鉴定意见，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a) 检材人像与样本人像的差异特征数量多质量高，其总体价值充分反映了不同人的人像特点； 

b) 检材人像与样本人像没有本质性的符合特征； 

c) 检材人像与样本人像的符合或相似特征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 

8.2.3 倾向肯定同一 

作出倾向肯定同一的鉴定意见，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a) 检材人像与样本人像的符合特征数量较多质量较高，其总体价值基本反映了同一人的人像特

点； 

b) 检材人像与样本人像没有本质性的差异特征； 

c) 检材人像与样本人像的差异或变化特征能够得到较合理的解释。 

8.2.4 倾向否定同一 

作出倾向否定同一的鉴定意见，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a) 检材人像与样本人像的差异特征数量较多质量较高，其总体价值基本反映了不同人的人像特

点； 

b) 检材人像与样本人像没有本质性的符合特征； 

c) 检材人像与样本人像的符合或相似特征能够得到较合理的解释。 

8.2.5 无法判断是否同一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可作出无法判断是否同一的鉴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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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检材人像不具备鉴定条件； 

b) 样本人像不具备比对条件； 

c) 检材人像和样本人像的符合特征和差异特征的总体价值高低难以评断，不能作出确定性鉴定

意见或倾向性鉴定意见。 

鉴定意见的表述 

8.3.1 鉴定意见的表述应准确全面且简明扼要。 

8.3.2 根据鉴定意见种类，表述内容如下： 

a) 确定性鉴定意见可表述为“检材人像是/不是某人人像”或“检材人像与样本人像是/不是同一

人人像”； 

b) 非确定性鉴定意见可表述为“倾向认为检材人像是/不是某人人像”或“倾向认为检材人像与

样本人像是/不是同一人人像”； 

c) 无法判断鉴定意见可表述为“无法判断检材人像是否某人人像”或“无法判断检材人像与样本

人像是否同一人人像”。 

 


